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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精神病人基本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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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联 统一保存 



 
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决定书 

 

××检××医启〔20××〕××号 

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三百零二条、第三

百零三条的规定，本院决定对              启动强制医疗程

序。 

 

 

检察长（印） 

 

20××年×月×日 

（院印） 

第二联 附卷 



制作说明 
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三百零二

条、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制作。为人民检察院对依法不负

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，认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，

决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时使用。 

二、本文书共二联，第一联统一保存备查，第二联附卷。 


